
附件 

 
 

○○高等行政法院移付調解單 

下列當事人間因       案件，於本院   等庭   年度   字第   號案件審理中，經

審酌後認移付調解為適當，爰將本案移付調解。 

稱謂 原   告 被   告 

姓名/機關名稱   

法定代理人   

訴訟代理人 

（有無特別代理權） 

 

□有         □無 

 

□有         □無 

連絡電話   

爭執法律關係  

檢附資料 □起訴狀及答辯狀  □審查稿   □其他： 

有無不得處分事項 □有         □無 

有無訴之變更、追

加及反訴 

□無         □有（請並檢附訴之變更、追加及反訴狀） 

有無指定調解委員 □無         □有，調解委員姓名： 

調解成立應由法官

或司法事務官確認

調解條件 

□法官 

□司法事務官 

備註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  

法  官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